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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司法厅
湘财政法〔2017〕12号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司法厅关于印发
《湖南省人民监督员履职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财政局、司法局，省直有关单位：
现将《湖南省人民监督员履职经费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湖南省人民监督员履职经费管理办法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司法厅 

                    2017年9月4日
附件

湖南省人民监督员履职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人民监督员专项经费管理，保障和促进人民监督员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办法》（司发〔2016〕9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规定》（高检发〔2016〕7号），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湖南省司法厅《湖南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湘司发〔2016〕23号），参照《湖南省省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湘财行〔2014〕15号），结合我省人民监督员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人民监督员参加案件监督评议、培训、考核、奖励等相关费用由司法行政机关在同级财政核定的年度专项工作经费中列支。

第三条 司法行政机关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部门应指定专门人员负责监督评议各项费用的报销、发放、管理工作。

人民监督员参加案件监督评议费用凭履职凭证和报销凭证统一发放。

第四条 人民监督员参加案件监督评议产生的相关费用及发放标准为：

（一）差旅费。人民监督员具有公职人员身份的，按相应的公职人员差旅费标准执行；人民监督员非公职人员身份的，按其所属选任机关公职人员差旅费标准中“其他人员”类相应标准执行。

（二）案件监督评议履职补贴。湖南省人民监督员案件监督评议履职补贴，按每人每案（不计天数）300-500元标准计发。
第五条 城市间交通费按乘坐交通工具的等级凭据报销，订票费、交通意外保险费、经批准发生的签转或退票费凭据报销。 

住宿费在标准限额之内凭发票据实报销。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按规定标准包干补助，不凭票报销。 

出差人员当天往返的，按一天计算核报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未按规定开支差旅费的，超支部分由个人自理。

人民监督员履职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司法行政机关核报后，人民监督员个人不得回本单位再次报销。

第六条 人民监督员申领发放履职补贴需提供以下凭证：

（一）人民检察院向司法行政机关发出邀请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的函件；

（二）司法行政机关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部门向人民监督员发送的参加案件监督评议的通知。申领发放履职补贴的通知、函件须经司法行政机关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

第七条 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评议所产生的费用由人民监督员本人先行垫付，监督评议结束后统一将签名的相关票据交司法行政机关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部门统一核报。

第八条 司法行政机关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部门凭《人民监督员监督评议案件履职补贴发放表》及人民监督员监督评议案件时所产生的相关交通费、住宿费等票据，按相关财务制度予以报销。《人民监督员监督评议案件履职补贴发放表》应一式两份，一份交司法行政机关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部门备案，另一份作为报销凭证。

第九条 人民监督员参加任职或业务培训的差旅费用，由司法行政机关参照此规定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司法部，省人民检察院，省人社厅。                                  

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7年9月7日印发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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